
附件二  
 

殘疾人士院舍買位計劃  
人均樓面淨面積及人手要求（註 1） 

 
高度照顧級別（類別一）  

 
人均樓面淨面積  9.5 平方米  

在人手方面，其員工數目如下  

（以每名員工每星期工作 6 天，每天淨工作 8 小時計算，包括替假員工）：  

       宿位數目（註 1） 

員工種類  

25 50 75 100 125 150 175 200 

主管  1 1 1 1 1 1 1 1 

社工（註 2） 0.5 0.5 0.5 1 1 1 1 2 

職業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註 3） 0.25 0.5 0.75 1 1.25 1.5 1.75 2 

護士（註 4） 0.5 1 2 2.5 3 3.5 4 4.5 

福利工作員
（註 5） 0.5 0.5 0.5 1 1 1 1 2 

保健員（註 6） 2 4 6 8 10 12 14 16 

護理員（註 7） 6 10 16 20 26 30 36 40 

助理員（註 8） 6.5 6.5 7.5 9 10 11.5 13.5 15 

員工總數  17.25 24 34.25 43.5 53.25 61.5 72.25 82.5 

 
  



殘疾人士院舍買位計劃  
人均樓面淨面積及人手要求（註 1） 

 
中度照顧級別  

 
人均樓面淨面積  8 平方米  

在人手方面，其員工數目如下  

（以每名員工每星期工作 6 天，每天淨工作 8 小時計算，包括替假員工）：  

       宿位數目（註 1） 

員工種類  

25 50 75 100 125 150 175 200 

主管  1 1 1 1 1 1 1 1 

社工（註 2） 0.5 0.5 0.5 1 1 1 1 2 

福利工作員（註 5） 1 1 1 2 2 2 2 3 

保健員（註 6） 2 4 6 8 10 12 14 16 

護理員（註 7） 3 5 8 10 13 15 18 20 

助理員
（註 8） 6.5 6.5 7.5 9 10 11.5 13.5 15 

員工總數  14 18 24 31 37 42.5 49.5 57 

 
 
 
 
 
  



 
 
（註 1） 不論買位宿位的數目多少，整間院舍（包括非買位宿位）均須符

合買位計劃的標準。  
 

（註 2） 社工指根據《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香港法例第 505 章）註冊

的社會工作者。  
 

（註 3） 職業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師分別指根據《輔助醫療業條例》（香港

法例第 359 章）  下的註冊職業治療師及註冊物理治療師。  
 

（註 4） 護士包括註冊護士（精神科）／註冊護士／登記護士（精神科）

／登記護士，分別指根據《護士註冊條例》（香港法例第 164 章）

註冊的註冊護士（精神科）／註冊護士／登記護士（精神科）／

登記護士。  
 

（註 5） 福利工作員主要協助專業人員為住客提供心理、社交、健康教育

活動及日間訓練活動。  
 

（註 6） 保健員指根據《殘疾人士院舍規例》（第 613 章，附屬法例 A）

註冊的保健員。  
 

（註 7） 營辦者須確保院舍必須有不少於  75% 的護理員修畢獲政府認

可的培訓機構舉辦為期不少於三整天的個人護理員訓練課程，或

根據資歷架構的「過往資歷認可」機制獲頒相關證書。  
 

（註 9） 助理員指由營辦者指派而其職務包括擔任廚子、家務傭工、司機、

園丁、看守員、福利人員或文員等職務的員工，但不包括護理員、

保健員或註冊護士（精神科）／註冊護士／登記護士（精神科）

／登記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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